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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越南代表處結婚依親簽證流程 

檢視更新日期： 2025年 7月 17日 

申請流程  受理機關  應繳證件及手續 

     

A.國人申請單身證明 

  驗證 
 

1.本處（國人單身證明驗證） 

 

國人須偕同越籍結婚對象二人親自前來本處申請驗

證國人單身證明應備文件： 

1. 填寫文件驗證申請表乙份 

2. 國人業經過國內地方法院或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

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驗證後之單身證明乙份（效

期：3個月內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籍謄本） 

＊倘係再婚，另繳交離婚協議書或離婚判決書； 

＊倘前妻（夫）已亡故者，另繳交死亡證明書正、 

  影本 

3. 國人護照資料頁及蓋有入出境紀錄各頁影本 1 份;

來越簽證及入境越南紀錄影本 

4. 國人彩色兩吋照片 1張 

5. 越方婚姻狀況證明書（不限結婚目的使用）正、影

本 

＊倘係曾離婚者，須另繳交離婚協議書或離婚判決 

  書；前妻（夫）已死亡者，須另繳交死亡證明書   

  正、影本 

6. 越方身分證、戶口名簿或居住證明文件、出生證明

及新、舊護照正、影本 

7. 越方彩色兩吋照片 1張 

8. 雙方填寫依親簽證面談申請人基本資料表等資料 

9. 繳交單身證明驗證規費（一般件每份 15美元，提

辦件每份 22.5美元） 

＊越方提前解約者須繳交勞動部或縣市政府核發 

  之勞工解約證明書正影本 

 

當事人繳交上述正影本文件，正本均閱後退還當事人 

 

2.將本處驗證之單身證明越譯及公

證後，至越南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驗證 

(河內市陳富街 40 號，電話：024 

38234510) 

 

＊請參考下方越譯及公證所名單 

 

3.各省或河內公證所（公證越南外

交部領務局已驗證之越譯單身證

明） 

 波亭郡柳佳路 25 號。電話:024 

37625147 

 紙橋郡紙橋路 36 號。電話:024 

38332680 

 棟多郡孫德勝路 279 號。電

話:024 35114905 

 二徵夫人郡黎大行路 30號。電

話: 024 39762260 

 還劍郡鼓街 124 號。電話 024 

39287581 

 黃梅郡黃文受坊蘆祠都市區 A

樓。電話: 024 36332595 

 西湖郡絡龍君路 657號。電話： 

024 37533397 

 青春郡青春北昆凝土路 B8。電

話 024 38585646) 

 

     

B.雙方在越方戶籍所在

地鄉/鎮人委會結婚 

登記 

 
戶籍所在地鄉/鎮 

人委會 
 

 

國人及越籍結婚對象在越辦理結婚登記須齊備下列文件: 

1. 登記結婚申報表 

2. 完成 A程序之單身證明 

3. 國人護照、簽證或居留證 

4. 越籍人士身分證、戶口名簿 

5. 雙方健康及身心狀況檢查證明 

＊上述文件僅供參考，實際依越南政府相關法令及受理

機關說明為準 

     

C.申請結婚證書驗證  

1.越南各省司法處（翻譯公證）或

河內的公證所（請參考流程 A 項

第 3點河內公證所名單） 

 

應備證件請逕洽詢各省司法處或河內公證所 

  

2.越南外交部領務局（驗證） 應備證件請逕洽詢越南外交部領務局 

  

3.本處收件（申請結婚證書驗證）  

  

     

D.預約登記結婚依親簽 

  證面談日期 
 

本處 
四號櫃臺 

（02438335502分機 8131） 

 

向本處申請結婚證書驗證及越配赴台簽證應繳文件： 

1. 國人業經本處驗證之單身證明影本 

2. 國人護照影本，越籍人士護照效期 6個月以上 

   ＊越籍人士如曾赴台必須提供新、舊護照正影本 

     1份供查驗 (正本驗畢退還)。 

3. 結婚證書經公證處公證翻譯、越南外交部驗證正、影

本 2份。  

4. 越南主管機關核發並經越南外交部領務局驗證效期 1

年內之二號司法良民證正、影本。 

5. 國人財力證明及工作證明正影本 

6. 繳交文件驗證及簽證申請表(上網填簽證申請表並下

載) 

7. 繳交文件驗證規費 30美元及簽證規費 66美元 

https://visawebapp.boca.gov.tw/


 

 

E.面談  
本處五號櫃臺 

（02438335502分機 8131） 
 

 

1. 依預約日期於當天上午 8:30至 9:00前（逾時不候）至

本處五號櫃臺報到，繳交雙方護照正本及面談預約表正

本，並由本處安排面談。 

2. 申請人面談結束後，請於次日下午 14:00指派代表（夫

妻各一方皆可）至本處領取結果通知。 

     

F.面談通過 
 本處三號櫃臺 

（02438335502分機 8130）  

1. 申請越配中文姓名聲明書驗證 

 填寫文件驗證申請表 

 填寫越配中文姓名聲明書驗證申請表 

 繳交驗證規費 15美元 

2. 依約定時間領取結婚證書 

     

G.國人回國登記結

婚 
 國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  

     

H.當事人參加外配 

  輔導課程及越配 

  繳交簽證相關證 

  件 

 本處六號櫃臺 

（02438335503分機 8129） 
 

1. 經越南外交部領務局及本處驗證效期 1 年內之越配二號

司法良民證越文及中文翻譯本 

2. 最近 3個月內已婚姻登記之台灣戶籍謄本正本 

3. 在本處指定醫院進行體檢之最近 3個月體檢證明 

4. 尚未懷孕者須在衛生預防處或指定醫院注射德國麻診針 

 

＊本處指定醫院名單 

5. 經本處驗證之結婚證書影本乙份 

6. 兩張彩色兩吋照片 

7.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審核所需之有關文件。 

     

I.越配領取簽證     

1. 面談當日倘未及於上午面談者，將續至下午面談，請預為保留等候時間。 

2. 申請人完成越南結婚登記向本處提出申請後至接受面談，所需時間約為 3 個月，惟視實際申請人

數而定。 

3. 國人至本處申請驗證單身證明時，倘其外（越）籍結婚對象已經懷孕者或雙方已有小孩者因後續

要辦理小孩入籍手續，請注意： 

（1）若小孩於雙方結婚登記日期前後未滿 181 天出生，請另辦理越籍配偶婚姻狀況證明書（建議註

明：至結婚前或小孩出生前一天為單身，使用目的需敘明為小孩入籍手續使用，不含結婚目的之

用）及繳交一份 DNA證明。 

（2）若越籍配偶離婚未滿 302天即生產，子女原則上推定為前夫所生，此時須辦理 DNA證明及經法

院判決前夫與小孩親子否認之訴。 

   上述資料須經戶籍地縣、市所屬司法處翻譯公證及越南外交部驗證，經本處複驗後始可返台辦理

小孩戶籍登記。 

＊請注意： 

1. 倘有婚姻媒介業者或文件代辦人聲稱與本處人員熟識，向申請人索取高額仲介或代辦費，或表示

先收取數百美元，倘通過面談再繳交一千至數千美元，純屬詐欺，請勿受騙上當。 

2. 婚姻媒介業者或文件代辦人倘有前述行為，已構成詐欺，嚴重損害本處聲譽者，本處將依法追究

其責任，敬請申請人隨時向本處具名檢舉，本處信箱: tecohn_info@mofa.gov.tw。  

https://www.roc-taiwan.org/vn/post/14999.html

